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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文件
鲁城院〔2024〕60 号

关于印发《学生奖学金条例》的通知

各院系、各处室：

《学生奖学金条例》已经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

2024 年 6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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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奖学金条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激发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广大学生奋发向上，

刻苦学习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促进学生德、

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依据国家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、国

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、新疆、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

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定办法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具有我院正式学籍的大二及以上年

级学生。评奖年度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参加申报评选。

（一）取消入学资格或保留入学资格的。

（二）休学或保留学籍的。

（三）学院规定的其他不具备申报资格的。

第三条 学院设立以国家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为引领，以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为有效资助，以校级综合奖

学金为主要形式、以单项奖学金为补充的奖学金体系，并逐步增

加奖学金种类，扩大奖学金评定比例，提高奖学金奖励额度。

第二章 奖学金的类别及设置

第四条 奖学金的等级标准及评选比例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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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学金依据学生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择优发放。国

家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制定。

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 元，按山东省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下达的名额等额评选。

（二）省政府奖学金

省政府奖学金按学生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择优发

放。省政府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制定，各二

级院系可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省政府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 元，按山东省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的名额等额评选。

（三）国家励志奖学金

国家励志奖学金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综合

素质测评成绩择优发放。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由学生工

作职能部门制定，各二级院系可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5000 元，按山东省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的名额等额评选。

（四）省政府励志奖学金

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综

合素质测评成绩择优发放。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由学

生工作职能部门制定，各二级院系可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5000 元，按山东

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的名额等额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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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校级综合奖学金按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择优发放。

一等奖学金每人 600 元，按在校学生人数（不含一年级新生）的

2％评定；

二等奖学金每人 400 元，按在校学生人数（不含一年级新生）

的 5％评定；

三等奖学金每人 200 元，按在校学生人数（不含一年级新生）

的 10％评定。

（六）单项奖学金

1.科学技术成果单项奖

科技成果单项奖发放对象为获得市级（含市级）以上科技成

果的学生，由教务处、学生工作职能部门共同认定，每人每次

200 元。

2.社会活动单项奖

社会活动单项奖按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中“社会实践”成

绩评定发放，每学年评选 100 名，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负责认定。

社会活动单项奖每人每次 100 元。

3.文体特长单项奖

文体特长单项奖发放对象为参加校外文体比赛并获得市级

（包含市级）以上奖项的学生，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负责认定。

文体特长单项奖每人每次 100 元。

4.文明修身单项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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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修身单项奖按学生突出事迹等级认定发放，每学年评选

100 名，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负责认定。

文明修身单项奖每人每次 100 元。

5.劳动实践单项奖

劳动实践单项奖按照学生参与劳动实践活动表现情况评选

发放，每学年评选 100 名。

劳动实践单项奖每人每次 100 元。

第五条 各类学生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，在每年 11 月底

前完成。获奖学生名单由各二级院系提交，学生工作职能部门审

查，奖励评审委员会审定，财务处通过银行卡统一打卡发放。

第六条 国家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

政府励志奖学金、校级综合奖学金不可兼得。

第七条 获得国家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

省政府励志奖学金、校级综合奖学金作为评选三好学生、优秀学

生干部的必备条件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负

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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